附件1

本次检验项目

 一、婴幼儿配方食品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 2761-2017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、GB 2762-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蛋白质、脂肪、黄曲霉毒素M1、铅。

 二、蛋制品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清远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62-2017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铅、镉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。

 三、乳制品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《2017年清远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GB 25190-201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》、GB 25191-201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蛋白质、山梨酸、黄曲霉毒素 M1。
    四、特殊膳食食品（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）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 10769-2010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》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蛋白质、脂肪、黄曲霉毒素B1、铅

    五、调味品（酱油、食醋）
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/T 18186-2000《酿造酱油》、GB/T 18187—2000《酿造食醋》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铅、镉。 

    六、调味品（复合调味料） 
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（第1—5批汇总）》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罂粟碱、那可丁、吗啡、可待因、蒂巴因。 

    七、蔬菜制品
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清远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亚硝酸盐、二氧化硫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甜蜜素、铅

    八、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/T 1534-2003《花生油》、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SB/T 10292-1998 《食用调和油》、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 GB 2716-2005 《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》、 GB/T 1535-2003 《大豆油》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黄曲霉毒素B1。 

    九、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（煎炸油）
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7102.1-2003《食用植物油煎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》、GB 2762-2017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酸价、极性组分、苯并[α]芘。

    十、糖果制品
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SB/T 10104-2017《 糖果 充气糖果》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二氧化硫残留量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糖精钠。

     十一、饼干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/T 20980-2007《饼干》、GB 7100-2015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酸价、铝的残留量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糖精钠、过氧化值。

     十二、淀粉制品（粉丝粉条等）

 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 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。

 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 铅 、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。

  十三、罐头

 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QB/T 1375-2015 《鱼类罐头》。

 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 苯甲酸、山梨酸、脱氢乙酸、商业无菌。

  十四、茶叶及相关制品

 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GB 2763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农业部公告第199号。   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杀螟硫磷、溴氰菊酯、氰戊菊酯、三氯杀螨醇。
    十五、茶叶及相关制品（凉茶）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粤食药监局科函［2016］738号 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对乙酰氨基酚。

    十六、蔬菜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 2763-2016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毒死蜱、克百威。

十七、水产品

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《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》农业部235号公告。

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孔雀石绿残留量（孔雀石绿＋隐色孔雀石绿）。

十八、禽畜肉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（第1—5批汇总）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克伦特罗、莱克多巴胺、沙丁胺醇。

十九、寿司
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DBS 44/ 006-2016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沙门氏菌。

二十、凉拌菜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DBS 44/ 006-2016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/g。

 二十一、粮食加工品（大米）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GB 2715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铅、镉。

 二十二、粮食加工品（发酵面制品）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《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关于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(2014年第8号)》、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铝的残留量、甜蜜素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糖精钠、乙酰磺胺酸钾、脱氢乙酸、丙酸。

    二十三、粮食加工品（生湿面制品河粉类）
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经营监督抽检工作方案》、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二氧化硫残留量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脱氢乙酸。

     二十四、粮食加工品（生湿面制品切粉类）

     （一）抽检依据

    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 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。

 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     铅 、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。

     二十五、肉制品（腌腊肉制品）
（一）抽检依据

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 2730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过氧化值、亚硝酸盐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胭脂红、苋菜红。

 二十六、肉制品（熏煮香肠火腿制品） 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、GB/T 20712《火腿肠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亚硝酸盐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胭脂红、苋菜红。

    二十七、肉制品（酱卤肉制品）
（一）抽检依据

《2017年连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方案》、GB/T 23586-2009 《酱卤肉制品》。

（二）检验项目

 亚硝酸盐、苯甲酸、山梨酸、胭脂红、苋菜红。

 二十八、酒类

（一）抽检依据

GB/T 27588-200 《露酒》。

    （二）检验项目

 酒精度（20℃）、总酸（以乙酸计）、总糖（以葡萄糖计）、干浸出物、铁、铜、糖精钠、安赛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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